
上市(櫃)董監事全體持股狀況 
一、 資料用途：觀察公司股東持股率、董監席次變動情形 

二、 資料範圍：年資料，自 1981～1990 年，依公司增資時 月資料，自 1991 年起 

三、 資料頻率：月資料，每月 15 日前發布上月的變動  

四、 資料來源：各上市上櫃公司的董監事每月的持股變動公告、及各公司送交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 

   心的申報表、公開說明書、及年報。 

五、 欄位說明： 



類別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單位 

- 公司代碼      

- 年月日      

- 總股數  =當月底流通在外之股數-公司發行之特別股數  張 

持股數類 董監持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持股數類 
董監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事、監察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持股數÷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董事持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持股數類 
董事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事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事持股數÷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監察持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持股數類 
監察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監察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察持股數÷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經理人持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持股數類 
經理人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經理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持股數÷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 

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計自然

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持股數。 
張 

持股數類 

經理人持股% (含兼董監) 

該公司之全體經理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

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持股數。 

公式：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大股東持股(TSE)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主管機關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 

此類股東持股資料揭露與董監事相同，須由公司定期於交易所公告之。 

此欄計算時不包含公司經理人持股數。 

由於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非常少見，故本欄資料多為

0。 

張 

持股數類 

大股東持股(TSE)%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持股數(TSE)÷總股數×100 

主管機關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 

此類股東持股資料揭露與董監事相同，須由公司定期於交易所公告之。 

此欄計算時不包含大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之持股數。 

由於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非常少見，故本欄資料多為

0。 

% 

持股數類 

十大股東持股(不含董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張 

持股數類 

十大股東持股(不含董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持股數(不含董監)÷總股數×100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 

持股數類 董監總持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 

張數合計。 
張 

持股數類 董監總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自有+信託)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總持股÷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董事總持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數計。 張 

持股數類 董事總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事(自有+信託)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事總持股÷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監察總持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數合 

計。 
張 



持股數類 監察總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自有+信託)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察總持股÷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經理人總持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自有+信託)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

計。 
張 

持股數類 
經理人總持股%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經理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總持股÷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經理人總持股(含兼董監) 

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自有+信託)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系指經理人持

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自有+信託)之持股數。 
張 

持股數類 
經理人總持股% (含兼董

監) 

該公司之全體經理人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

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持股數。 

公式：經理人總持股(含兼董監)÷總股數×100 

% 

持股數類 

大股東總持股(TSE)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至當月底(自有+信託)所持有之股份張

數合計。 

主管機關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 

此類股東持股資料揭露與董監事相同，須由公司定期於交易所公告之。 

此欄計算時不包含公司經理人持股數。 

由於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非常少見，故本欄資料多為 

0 

張 

持股數類 

大股東總持股(TSE)%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總持股(TSE)÷總股數×100 

主管機關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 

此類股東持股資料揭露與董監事相同，須由公司定期於交易所公告之。 

此欄計算時不包含大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之持股數。 

由於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東非常少見，故本欄資料多為 

0。 

% 

持股數類 

十大股東總持股(不含董

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至當月底(自有+信託)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張 

持股數類 

十大股東總持股(不含董

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總持股(不含董監)÷總股數×100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 

質押數類 
董監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 
張 

質押數類 
董事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

合計。 
張 

質押數類 
監察人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 
張 

質押數類 
經理人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 

張 

質押數類 
經理人質押股數含兼董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質押股數。 

張 

質押數類 
大股東質押(TSE) 

主管機關(TSE)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股東

之月底質押之股數。 
張 

質押數類 

十大股東質押(不含董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張 

質押數類 
董監總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董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合

計。 
張 



質押數類 

董監總質押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總質押股數÷董監總持股數×100  

% 

質押數類 
董事總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合計 

公式：董事當月底質押之股數  
張 

質押數類 

董事總質押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

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事總質押股數÷董事總持股數×100  

% 

質押數類 

監察人總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合

計。 

公式：監察人當月底質押之股數  

張 

質押數類 

監察人總質押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察人總質押股數÷監察人總持股數×100  

% 

質押數類 
經理人總質押股數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 

張 

質押數類 

經理人總質押股%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總理人質押股數÷經理人持股數×100 

% 

質押數類 
經理人質押股數含兼董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合計，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質押股數。 

張 

質押數類 

經理人總質押股%含兼董

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之

質押股數。 

公式：總理人質押股數(含兼董監)÷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X100 

% 

質押數類 
大股東質押(TSE) 

主管機關(TSE)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股東

之月底質押之股數。 
張 

質押數類 

大股東質押(TSE)% 

主管機關(TSE)定義之大股東，即持股 10%以上但未擔任董監事職務之股

東。 

大股東質押股數(TSE)÷大股東總股數×100 

% 

質押數類 

十大股東質押(不含董監)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主要股東，即股東會年報或公開說明書所揭露之公司持股資料前十大股東

或持股 5%以上之重要股東；由於本類股東資料未於交易所公告，故 TEJ

由書面資料整理之。此欄計算時包含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持股，但不包

含大股東或主要股東擔任公司經理人及董監事之持股數。 

張 

質押數類 
十大股東質押% 

該公司之主要股東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公式：十大股東質押股數÷大股東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董監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董監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監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董事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董事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事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事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

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系指

經理人親屬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親屬之持股數。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

監)% 

該公司之全體經理人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系指經理人親屬

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親屬之持股數。 

公式：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監)÷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張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之親屬，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董監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

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董監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數

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董事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 X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

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監察人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事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 X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

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總持股合計(含

董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自有+信託)之股份張

數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經理人親屬總持股合計(含

董監)% 

該公司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監)/總股數×100 

% 

親屬持股數類 大股東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總持股之股份張數

合計。  
張 

親屬持股數類 大股東親屬總持股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之親屬，其持股佔公司總發行股份的比例 

公式：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總股數×100 
% 

親屬質押數類 董監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

的張數合計。 

張 

親屬質押數類 董監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監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

張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監親屬質押股數÷董監親屬總持股合計×100 

% 

親屬質押數類 董事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

張數合計。 

張 

親屬質押數類 董事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

張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董事親屬質押股數÷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100 

% 

親屬質押數類 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事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

張數合計。 
張 

親屬質押數類 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監事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數

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監事親屬質押股數÷監事親屬總持股合計×100 

% 

親屬質押數類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

的張數合計。 
張 

親屬質押數類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的張

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親屬質押股數÷經理人親屬總持股合計×100 

% 

親屬質押數類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含董

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

的張數合計，系指經理人持股另加計自然人董事兼任經理人親屬之質押股

數。 

張 

親屬質押數類 經理人親屬持質押合計(含

董監)% 

該公司自行公告之公司經理人親屬至當月底所持有之股份中設定質借抵押

的張數佔所持有股份的比例。 

公式：經理人親屬質押股數(含董監)÷經理人親屬總持股數合計×100 

% 

親屬質押數類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 

大股東當月親屬質押股數 

張 



親屬質押數類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該公司之主管機關定義的大股東 

公式：大股東親屬質押股數÷大股東親屬總持股合計×100 

% 

董監席次類 董事總人數  董事長人數＋副董事長人數＋常務董事人數＋一般董事(非常務董事)+獨

立 董事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董事長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副董事長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常董人數  常務董事人數之總合(不含董事長及副董事長)  人 

董監席次類 一般董事人數  非常務董事之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獨立董事人數  獨立董事人數之人數(已包含在董事總人數中)  人 

董監席次類 
外資董事人數  

外國人(含法人及自然人)且為董事身份人數，為董事總人數內之額外揭

露。 

人 

董監席次類 
外資獨立董事人數  

外國人(含法人及自然人)且為獨立董事人數，為外資董事人數內之額外揭

露。  

人 

董監席次類 監察總人數  =常監人數＋一般監察人數+獨立監察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常監人數  常駐監察人之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一般監察人數  非常駐監察人之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獨立監察人數  獨立監察人之人數  人 

董監席次類 
外資監察人數  

外國人(法人及自然人)且為監察人身份之人數，為監察總人數內之額外揭

露。 

人 

董監席次類 
外資獨立監察人數  

外國人(法人及自然人)且為獨立監察人身份之人數，為外資監察人數內之

額外揭露 

人 

其他類 改選年度與否 當年度有改選”Y”，當年度無改選”N”  

其他類 近期改選日 本次改選日期  

其他類 下期改選日 下次改選日期  

其他類 

設立審計委員會  

 

有設立審計委員會標記為”Y” 

A..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主要功能為健全審計監

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可參照證交法第 14 條之 4 第 5 項規定)  

 

其他類 

董事持股不足  

   

有董事持股不足標記為”V” 持股成數依實收資本額分以下級距：  

級

距 

實收資本額 全數董事持股不可低於 

已發行股份總額 

1 新台幣 3 億元以下 15%  

2 新台幣 3~10 億元以下 10% 或(最低 450 萬股) 

3 新台幣 10~20 億元以下 7.5%或(最低 1000 萬股) 

4 新台幣 20~40 億元以下 5%或(最低 1500 萬股) 

5 新台幣 40~100 億元以下 4%或(最低 2000 萬股) 

6 新台幣 100~500 億元以下 3%或(最低 4000 萬股) 

7 新台幣 500~1000 億元以下 2%或(最低 15000 萬股) 

8 超過新台幣 1000 億元 1%或(最低 20000 萬股) 

*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前項總額；選任獨立董事

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前項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

降為百分之八十。 

*公開發行公司已依本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前二項有關監察人

持有 

股數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定。 

*除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外，
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超過全體董事席次二分之一，且已依本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

各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定。(依證交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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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 

監事持股不足  

有監事持股不足標記為”V” 持股成數依實收資本額分以下級距：  

級距 實收資本額 全數監察人持股不可低於 

已發行股份總額 

1 新台幣 3 億元以下 1.5% 

2 新台幣 3~10 億元以下 1%或(最低 45 萬股) 

3 新台幣 10~20 億元以下 0.75%或(最低 100 萬股) 

4 新台幣 20~40 億元以下 0.5%或(最低 150 萬股) 

5 新台幣 40~100 億元以下  

6 新台幣 100~500 億元以下 0.3%或(最低 400 萬股) 

7 新台幣 500~1000 億元以下 0.2%或(最低 1500 萬股) 

8 超過新台幣 1000 億元 0.1%或(最低 2000 萬股) 

*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其持股不計入前項總額；選任獨立董事

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監察人依前項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

降為百分之八十。 

*公開發行公司已依本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前二項有關監察人持

有 

股數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定。 

*除金融控股公司、銀行法所規範之銀行及保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司外，
公開發行公司選任之獨立董事超過全體董事席次二分之一，且已依本法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

各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定。(依證交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之)  

 

【註】#12 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13 經理人持股% (含兼董監)為 2009/12 新增之欄位 

【註】增加#25~36(自有+信託) 12 個欄位于 2013/12 新增 

【註】增加#37~51 親屬合計及親屬質押 24 個欄位于 2014/07 親增 

【註】增加#19~20 大股東質押及大股東質押% 2 個欄位于 2014/07 親增 

【註】更正質押% 的計算公式，異動 12 個相闗欄位于 2015/08 更正 

      公式：質押股數÷總持股 X100 

【註】計算董監親屬持股合計數時，有下列狀況 

A. 配偶雙方皆為身份別為同類型才扣除重覆部份 

計算公式：該夫婦的所有親屬股數-該夫婦本身股數)/2=子女持股數 

          再用原合計數扣除(該夫婦的所有親屬股數+該夫婦本身股數)/2  

案例：配合上市(櫃)董監持股狀況算出合計數 

欄位名稱 案例一  

IDNM 5534  長虹 

年月 201504 

董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夫婦身份皆為董監事, 身份相同) 

3495 {(1370+1585)-(509+294)}/2=1076(子女持股) 

2125+1076+293+1=3495 

董事親屬持股合計 

(夫婦一為董事一為監察人, 身份不同) 

3789 2125+1370+293+1=3789 

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夫婦一為董事一為監察人, 身份不同) 

1585 1585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 10 5+5=10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監) 2135 2125+5+5=2135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1 0   0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2 0 0 

董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夫婦身份皆為董監事, 身份相同) 

0 (1600-1600)/2=0(子女質押股數) 

董事親屬質押合計 

(夫婦一為董事一為監察人, 身份不同) 

1600 1600 

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夫婦一為董事一為監察人, 身份不同)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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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 0   0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含董監) 0 0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1 0 0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2 0   0 

 

上市(櫃)董監持股狀況算出合計數 

公司

名 
年月日 

持股人姓

名 
身份別 持股數 

配偶或子女

或利用他人

名義持股數 

配偶或子

女或利用

他人名義

設質數 

親屬/總說明 

5534 

長虹 
2015/04 李耀中  

法人代表(董事/總

經理) 
1,053 2,125 0  

 2015/04 蔡玥晨 監察人 294 1,585 0 李耀民(配偶) 

 2015/04 李耀民 董事 509 1,370 1,600 蔡玥晨(配偶), 

 2015/04 李文造 法人代表(董事長) 1,403 293 0  

 2015/04 聶淑雯  會計主管 34 5 0   

 2015/04 蔡為珍 經理 35 5 0   

 2015/04 游慶銘 董事 11 1 0   

 

欄位名稱 案例二 

IDNM 1785 光洋科 

年月 201504 

董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夫婦身份不同) 

6574 4882+1032+465+73+122=6574 

董事親屬持股合計 6452 4882+1032+465+73=6452 

監事親屬持股合計 122 122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 0 0 

經理人親屬持股合計(含董監) 5914 4882+1032=5914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1 0 0 

大股東親屬持股合計 2 15642 12199+3443=15642 

董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2140 2080+60=2140 

董事親屬質押合計 2140 2080+60=2140 

監事親屬質押合計 0 0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 0   0 

經理人親屬質押合計(含董監) 2080 2080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1 0 0 

大股東親屬質押合計 2 0   0 

 

公司

名 年月日 
持股人姓

名 
身份別 持股數 

配偶或子女

或利用他人

名義持股數 

配偶或子女

或利用他人

名義設質數 

親屬/總說明 



1785 

光洋

科  

2015/04 黃靖喬           

大股東-年報或

說明書(2015/04)

揭露 

4,882 12,199 0 陳李賀(配偶), 

  2015/04 陳李賀           董事長/總經理 12,199 4,882 2,080 黃靖喬(配偶), 

  

2015/04 黃靖雅           

大股東-年報或

說明書(2015/04)

揭露 

7,183 3,443 0  

  2015/04 黃啟峰           董事/協理 4,987 1,032 0  

  2015/04 陳李田           董事 6,526 465 0  

 

2009/12 欄位名稱修改如下表 

原欄位名稱 新欄位名稱 

大股東持股 1 大股東持股(TSE) 

大股東持股 1% 大股東持股(TSE)% 

大股東持股 2 十大股東持股(不含董監) 

大股東持股 2% 十大股東持股(不含董監)% 

 

畫面範例如下： 

按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持股率降冪排序 

 
 
經理人持股數(含兼董監)持股率試算 

若只計算經理人，則只有財務主管的持股會被計入，但若加計全體經理人持股數，則董事兼任總經理及副總等人之持股

會被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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